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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女士：  
 

與中區軍用碼頭相關的附屬法例  
小組委員會  

 
  本部察悉，一名市民已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相

關的經修訂中區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決定，申請司法覆核許可

("司法覆核 ")。在與中區軍用碼頭相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
("小組委員會 ")於 2019 年 5 月 21 日舉行會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接
獲司法覆核申請人代表律師的來函，指規管將中區軍用碼頭

("軍用碼頭 ")移交予駐軍的命令及規例與司法覆核標的事項直
接有關，並要求小組委員會在司法覆核待決期間，暫停就有關

軍用碼頭的附屬法例進行討論、作決定或採取其他步驟推展有

關工作，以便維持現狀，並適當地讓香港法院就此事作出裁定。 
 
  按照小組委員會主席黃定光議員的指示，為方便小組委

員會適當地考慮此事，謹請政府當局向小組委員會提供以下資

料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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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a) 該司法覆核法律程序的狀況；及  
 

(b) 該司法覆核 (包括申請人所尋求的濟助 )會否在任何
方面影響小組委員會的工作。  

 
  謹請閣下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於 2019 年 5 月 27 日
中午或之前以中、英文提供有關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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